沁水县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调整方案

（2025-2027年）

(征求意见稿）
为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加快推进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按照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》（教基〔2023〕4号）和省教育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<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实施方案>》（晋教基〔2024〕1号）《山西省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-2035））》《晋城市教育强市建设实施方案（2024-2035年）》等省市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，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，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导向，积极适应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需要，统筹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，构建涵盖城乡、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通过对全县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布局调整，整合教育资源，提高办学效益，全面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实现“布局合理、发展协调、质量优异、群众满意”的规划调整目标。到2027年，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科学合理、资源配置均衡、办学条件持续改善，县城学校学位供给与需求相匹配，县域各学校办学条件达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标准，为加快教育现代化、建设教育强县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三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统筹规划原则。依据城市建设规划和乡村振兴建设总体要求，参考近年来学龄人口变化规律，统筹规划学校布点，合理设定办学规模。

（二）坚持稳妥实施原则。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，充分考虑教育发展规律和广大师生、群众接受程度，确保教育持续发展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。

（三）坚持优质均衡原则。加快县城学校建设，增加优质学位供给；同步整合乡镇教育资源，积极改善办学条件，不断提升办学质量，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。

（四）坚持着眼长远原则。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，优化城乡学校布局，既满足当前教育需求，同时考虑学校长远发展，持续改善办学条件、完善配套设施。

四、基本情况

全县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41所，其中，初级中学8所，小学22所，教学点10个，特殊教育学校1所。全县现有义务教育在校生10738人，其中初中3554人，小学7129人，特教55人。
存在的主要问题：县城部分学校超轨制运行；乡镇学校布局分散，资源配置不均衡，部分学校生源逐年减少，保质量保运转的压力增大。

五、布局规划

基于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现状与未来发展需求，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、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目标，构建“县城集聚、乡镇统筹、村点补充”的三级教育网络体系，具体规划如下：

县城教育资源优化布局

在县城范围内构建“3+6”优质教育集群。即3所县直初中（示范初中、城镇初中、龙港初中）与6所县直小学（实验小学、西关小学、东关小学、定都小学、桃园小学、新城小学）。通过集中优质教育资源，扩大县城学位供给，满足城镇化进程中适龄学生入学需求，打造县域教育核心区。

乡镇教育资源统筹布局

在生源集中的嘉峰镇、端氏镇，构建“1+2”教育格局。分别办好1所初中和2所小学（端氏镇办好端氏初中、端氏小学、端氏寄宿制小学；嘉峰镇办好嘉峰初中、嘉峰小学、潘庄小学），强化乡镇教育中心辐射功能。

在生源比较集中的中村镇、郑庄镇、郑村镇、胡底乡，因地制宜建设九年一贯制学校，整合基础教育资源，提升办学效益。

在生源较少的土沃乡、张村乡、固县乡、柿庄镇、十里乡，办好必要的教学点，保障偏远地区学生就近入学权利。 

六、调整方案

以三年为周期，分阶段推进学校布局优化，确保调整过程平稳有序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2025年调整计划

小学：

县城新建新城小学、桃园小学2所学校，扩充县城学位；将土沃小学、张村小学、固县小学、柿庄小学、十里河北小学、张马小学、东大小学、殷庄小学8所小规模小学调整为教学点；将龙港镇苏庄小学、上阁小学教学点、下川小学教学点、河头小学教学点、玉沟小学教学点5所无生源的学校和教学点撤销。

初中：

停办沁水二中初中部，秋季学期停止初中招生；将郑村中心校调整为郑村镇九年一贯制学校，秋季学期启动初中部招生。

（二）2026年调整计划

小学：

将嘉峰镇沁和寄宿制小学合并到嘉峰小学，在嘉峰镇形成“2+3”格局——办好嘉峰小学、潘庄小学2所小学和3个教学点（永安小学教学点、武安小学教学点、殷庄小学教学点）。

初中：

在县城改扩建2所优质初中（示范初中、城镇初中）；在郑庄镇将郑庄小学与郑庄初中合并，调整为郑庄镇九年一贯制学校。

（三）2027年调整计划

小学：

因地制宜，结合实际，对无生源的教学点予以撤销。

初中：

在中村镇将中村小学与中村初中合并，在胡底乡将胡底寄宿制小学与胡底初中合并，调整为中村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和胡底乡九年一贯制学校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确保布局规划调整工作顺利推进，成立县布局规划调整工作领导小组。组长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担任，成员由县委组织部、县委宣传部、县委政法委、县委编办、县教育局、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信访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分管领导组成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教育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县教育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，负责布局规划调整的日常协调、督促工作。

（二）防范化解风险。学校布局调整涉及全县教育发展大局，涉及社会稳定，各乡镇各部门要动态进行风险研判，深入排查苗头性问题，及时消除信访隐患，加强舆情管控，杜绝群访等事件发生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乡镇各部门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积极宣传教育布局规划调整的重要意义，认真组织策划系列宣传活动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形成广泛共识。

（四）规范资产处置。加强撤并学校资产监管，规范学校闲置资产的处置行为，及时冻结撤并学校账户，全面清理、登记、移交、保管学校固定资产，确保国有资产、资金不流失、不浪费。

（五）严肃工作纪律。教育布局调整工作涉及面广，事关教育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各单位要认真履职，切实解决好难点、堵点问题，对不作为、慢作为、影响大局稳定和工作落实的，将按照规定严肃追责问责。


